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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合同
出借人（甲方）：
身份证号码：
住所： 
联系电话：
借款人（乙方）： 
法定代表人：
住所：
联系电话：
保证人（丙方）：
    1、               
身份证号码/法定代表人： 
住所和联系电话：
    2、               
身份证号码/法定代表人： 
住所和联系电话：

甲、乙、丙三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乙方向甲方借款、丙方提供担保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达成如下合同，以兹遵守。 
一、借款金额
乙方因生产经营需要，向甲方借款人民币        万元整（大写：        万元整）。甲方从以下账户向乙方支付借款，并以此账户收取还款本息：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乙方指定收取借款账户为：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2.甲方或甲方委托的主体将借款支付至乙方上述指定收款账户，即视为乙方收到借款。乙方向甲方上述指定的账户或甲方书面告知乙方的账户归还本次借款本息，乙方向其他任何账户归还借款的视为未归还。
2、 借款期限
1.借款期限为      个月，自甲方支付借款之日起计算（若甲方分笔支付借款，则分别计算到期日），借款期限包括付款当日和到期当日。借款期限届满日为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的，顺延至节假日、休息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按本合同约定利率计算利息），若乙方归还借款本金迟于还款当日15点（以到帐时间为准）的，视为第二日归还。
2. 若乙方提前还款，应提前30个工作日向甲方提出书面请求，并经甲方同意后，双方签订提前终止合同协议。乙方承担提前解除合同的违约责任，违约金为借款本金的5%。
3. 借款需展期的，乙方应于借款到期前不少于    个工作日向甲方提出书面《借款展期申请书》，甲方在书面《借款展期申请书》上签署同意意见后展期，不再另行签订展期协议,借款展期的，展期金额不得超过原借款金额。
三、借款利率
借款利率为   %/月，自甲方支付借款之日起计息至本金全部结清之日,按月结息。付息日为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的，应该在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前一个工作日支付利息。
四、发生下列任一情形，甲方有权停止支付借款/宣告所有借款立即到期，并要求乙方立即偿还借款本息：
1、乙方累计两次未按时支付借款本金/利息；
2、乙方逾期付息超过三十天的（含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顺延时间）；
3、乙方出现合同法中规定的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形（如乙方经营状况发生严重恶化或已经提交或者被提交了破产申请等）；
4、乙方未按照约定签订相关担保协议或未按照约定办理抵、质押登记。
五、乙方已召开股东大会并形成同意本次借款的决议文本，同时乙方承诺已经完成本次借款事宜需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六、若乙方逾期归还借款本息（除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顺延归还的情形），每逾期一日按逾期金额每日千分之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直至还清该笔借款为止。
七、甲、乙双方同意遵循先还息后还本的原则，乙方按照“违约金—利息—本金”的顺序计算归还甲方款项。
八、乙方应承担本合同项下的费用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鉴定费、评估费、登记费、保险费等。
九、担保  
1、为保证乙方依约还款，丙方自愿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范围：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以及甲方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拍卖费、执行费等相关费用。
3、担保期间为乙方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借款展期的，担保期间为展期到期日届满之日起两年。
4、若甲方同意乙方借款展期的，丙方同意继续为展期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毋需另外签订担保协议或征得丙方同意。
5、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物的担保（含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和保证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已经选择某一担保来实现债权的，也可同时主张通过其他担保来实现全部或部分债权。
十、强制执行
1、本合同经公证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乙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时，乙方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
2、乙方未依约还款的，贷款人通过邮寄送达通知借款人履行，借款人仍不履行的，甲方有权自通知发出之日起5日内申请公证处出具强制执行证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十一、其他约定
[bookmark: _GoBack]1.因本合同产生的争议，由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甲乙丙双方一致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大陆法律解决本协议履行中的争议。
2.甲方为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执行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均由乙方承担。
3.本协议中填写的地址和电话视为在履行合同或以后仲裁和诉讼中接受各类文件、文书的地址和联系电话。任何一方或第三方发出邮件3日后，视为对方无条件收到，除非收件方提前3日书面通知了相对方。
4.未尽事宜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作为本协议的补充，与本协议具同等法律效力。补充协议与本协议不符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5.本合同经签署生效，丙方为多个主体的，对签署各主体有效，任一主体未签署或签署无效不影响其他签署方的效力。本合同一式三份，甲方、乙方、丙方各执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字）：         
       
乙方：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丙方：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签署地点：

中 国 成 都·锦 江 区 东 大 街 芷 泉 段 时 代 8号11F            电话： 400-600-9494
Times 8,11th floor.Zhiquan Section of Dongda Road,JinJiang District,Cheng Du,China 61000    http://www.taikunl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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